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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装的狂欢

———从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论性别与服饰

王　洁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服饰是性别差异中强有力的文化象征，穿着与自己生理性别不相符的服饰 （即易装）通常会被认

为是逾越、挑衅的行为。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大卫·威廉姆斯的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通过书写十二岁的

男孩丹尼斯穿裙子这一易装行为，凸显了服饰之于性别建构的重要意义。易装是一场性别越界的狂欢，

它在颠覆刻板印象、打破性别二元区隔的同时，也鼓舞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更加自由地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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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是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大卫·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书中主人公是个十二岁

的男孩子丹尼斯。他住在一个普通小镇的一条普通

街道上，其家庭也很普通。但是 “丹尼斯是与众

不同的”，而丹尼斯的 “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

喜欢做女孩子做的事情。丹尼斯喜欢看一档叫做

《特丽莎》的电视节目，但丹尼斯的爸爸认为这是

给小姑娘看的电视节目。丹尼斯每个礼拜只有５英
镑的零花钱，但他却愿意花上３８英镑去买一本
《时尚》杂志，丹尼斯的哥哥说： “那样的杂志是

给女生看的！还有变态的男生！”除此之外，丹尼

斯还对漂亮裙子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终于有一

天，丹尼斯在朋友丽莎的怂恿下，穿上了漂亮的裙

子和高跟鞋，还化了妆，戴了假发。于是，一场由

易装引发的轩然大波，就此拉开了序幕。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将性别与服饰间紧密而

微妙的联系呈现出来。服饰是性别在外表上最显著

的界限，也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性别建构

论长期都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话题，而服饰作

为性别建构的重要方面，它对于性别建构的意义正

如伍德豪斯所言：“服装构成了社会符号系统的一

部分：它被用来表明人们的社会归属……首先，它



被用来划清性别的界限，因此尽管服装的象征意义

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性／性别的信息却保
持不变，即女性的外表显示着女人的性，而男性的

外表则显示着男人的性。”［１］１８３服饰背后的社会性别

秩序，不仅规范着成人的着装行为，也规范着儿童

的着装行为，大卫·威廉姆斯的 《穿裙子的小男

子汉》即是鲜明的例子。本文试通过分析 《穿裙

子的小男子汉》这一儿童文学文本来探究易装这

一行为背后所暗含的性别与服饰之间的关系。

一、“男裤女裙”：作为性别符号的服饰

尽管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但

在绝大多数国家我们都能看到用穿裤子的小人和穿

裙子的小人来作为两性专用的卫生间的标志。可以

说，裤子和裙子俨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象征性

性别符号。然而，原始人的树叶或兽皮作为服饰的

最早起源，它们在诞生之初并不带有性别区分的意

味，那么 “男裤女裙”是如何成为性别符号的？

服饰作为性别符号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

李当岐先生认为，在西方，男女服饰在１６世
纪的文艺复兴之前并无性别上的明显区分。在文艺

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欧洲的服饰才

开始夸张地强调性别差异。“男性用填充物强调和

夸张雄健的男性特征，甚至赤裸裸地表现男性的第

一性征；而女性则以紧身胸衣和裙撑来夸张女性外

型特征。”［２］１３自此以后，男女服饰开始进入截然不

同的发展轨道：“男装是１７、１８世纪逐渐摆脱装饰
过剩的束缚，朝着简洁、朴素、便于行动的机能化

方向发展，终于在１９世纪中叶出现了现代西服的
直接始祖———休闲茄克 （ｌｏｕｎｇｅｊａｃｋｅｔ），长裤也从
此成了男性的性别符号。”［２］１３与此相对的，裙子也

就自然而然成为女性的性别符号。自裤子与裙子成

为男性与女性的 “专属”服饰后，“男裤女裙”便

越来越固化。法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不能穿着

男性服装，除非向巴黎警察局备案获得专门许可，

而这一法令直到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才废除。
在中国，“男裤女裙”成为外在的性别符号是

受西方影响。尽管我国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了男女服

饰的性别差异———汉代女服紧窄的上衣和长裙突出

了腰身，开始强调女性的体形特征，但在辛亥革命

之前，大多数男性仍身穿与裙子相似的长袍。辛亥

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带

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带来了西化的生

活方式和服饰思想。辛亥革命之后，男人穿西装，

女人穿旗袍才逐渐成为一种普泛化的着装。

在服饰发展的过程中，男人穿裤子、女人穿裙

子慢慢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以至于说到裤子，人们

便会联想到男性，而说到裙子就会联想到女性。

“男裤女裙”的着装观念日益根深蒂固，直至裤子

和裙子逐渐演变成为性别符号。如今，世界上的大

多数国家都可以接受女性穿裤子这一易装行为，但

是男人穿裙子却依然被认为是怪异甚至变态的行

为，这也是为什么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的丹

尼斯只是穿了条裙子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甚至被

学校开除的原因。在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

穿着漂亮的橘黄色亮片裙子和高跟鞋，并且化了

妆、戴了假发的丹尼斯走进了校园，可是没有人识

破丹尼斯，直到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丹尼斯忍不住

踢了一脚足球并因此摔了一跤时，丹尼斯的高跟鞋

飞了，假发也掉了，卸掉了外在的性别伪装之后，

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 “女孩”是丹尼斯。

任何符号都包括 “能指”与 “所指”两部分，

对于服饰来说，作为 “能指”的裙子与裤子，其

“所指”指向的是女性／女性气质与男性／男性气
质。在性别区分上，服饰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载

体，即使是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服饰也能展示

出性别的差异。与此同时，易装行为也显示出了性

别展现上的随意性和伪装性：“如果男性可以随意

化妆成女性的样子，性别便剥掉了它自然的外衣，

而展现出一系列由文化规定的风格。”［１］２２６在 《穿裙

子的小男子汉》中，丹尼斯被看作是女孩子完全归

因于他穿了裙子，扮成了女孩子的样子，因而在某

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在性别区分方面，作为性别

外在表征的服饰比生理性的身体更具表现力，而这

也是服饰之所以能够成为性别符号的重要原因。

二、服饰：性别建构之一翼

“性” （ｓｅｘ，也被称为生理性别）与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也被称为社会性别）的区分在西方社会
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 《时髦的身体：时尚、

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作者乔安妮引用

了安·奥克利的这样一段话：“‘性’是指称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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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生理差异时所使用的一个词：肉眼可见的生

殖器差异，相关的生殖功能上的差异。而 ‘性别’

则与文化有关：它指那种将 ‘男性’和 ‘女性’

区别开来的社会分类法。”［１］１８１换句话说，是社会文

化赋予生理性的身体以各种含义，并不存在本质化

的性别，性别化的身体实际上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而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性别的建构

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奥克利所说：“在

对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男孩还是女孩进行判

断的过程中，他 （她）的衣着、地位、社会联系和

个人特征所产生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他 （她）那特

定的生殖器官。”［１］１８２服饰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

志，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划清性别的界限。

“服饰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而

且所有的服饰都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聚合

体，即体现着文化的一切特征。”［２］５一方面，服饰

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参与着性别及性别秩序的

建构；另一方面，性别秩序反过来又规范和固化着

穿着的性别化，因而服饰与性别的关系越来越紧

密，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服饰已成为社会对性别的

刻板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女性，从女孩子阶

段就被期待是温柔的、安静的、娇弱的、顺从的

……所有这些特质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即 “女性

气质”；同样，一个男性，从男孩子阶段起就被期

待是勇敢的、强壮的、好竞争的、独立的……而这

些特质，也可以用 “男性气质”一词来概括。所

谓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其实是社会对性别刻

板印象的体现，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刻

板印象的形成。一个富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被认为

应该穿着美丽的裙子而不是裤子；同样的，一个富

有男性气质的男性，也绝对不会被允许穿裙子。服

饰，是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重要外在表征。

在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小男子汉”这

一称谓本身就是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种表现，而男孩

子穿裙子这一易装行为，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性别的

刻板印象，所以被看做是怪异和荒诞的。在 《穿

裙子的小男子汉》中，当所有人都知道丹尼斯穿

裙子这件事之后，大家的反应是这样的———

“时间好像慢了下来。丹尼斯，站在操场中

间，穿着女孩的裙子，化着妆，一只脚穿着高跟

鞋。沉默像雪一样席卷了操场。所有人都停下了

他们正在做着的事情，转头看他。接着——— 鸦

雀无声中传来一阵笑声。

一声。

又一声。

不是那种碰到什么好笑事情的笑声，而是残

忍的、嘲弄的笑声，为的是让人受到伤害和羞

辱。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丹尼

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笑他。笑声成了永恒。”［３］９２

不止同学们嘲笑穿裙子的丹尼斯，学校校长霍

特里先生甚至因此开除了丹尼斯，他对丹尼斯说：

“穿成那样，还化妆，穿高跟鞋，真是恶心。”回

家之后，爸爸对丹尼斯说：“我干了什么遭到这样

的报应啊？我儿子喜欢穿裙子！”对于丹尼斯穿裙

子这件事，丹尼斯从爸爸的眼神里看到了自从妈妈

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的痛苦的眼神。

自 “裙子事件”之后，丹尼斯感觉到，他的

生活结束了———而他只有１２岁。
为什么对于易装———尤其是男扮女装———社会

会报以如此大的恶意，哪怕丹尼斯还只是一个孩

子？服饰何以有着如此大的力量？究其原因，服饰

并不是单纯的衣服而已，它还是一种象征，一种秩

序，一种 “模具”。换句话说，性别化的服饰是一

种规范，穿上什么样的服饰，那么就得按照规范

“扮演”一种什么样的人———首先就是性别问题，

即是一个男性还是一个女性的问题，正如法国曾在

１７９３年出台的关于 “着装自由”的法令中明确规

定每个性别都必须穿着符合自己性别的服装。而

“易装行为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向我们简单的二元

思维提出了挑战，让我们进入对 ‘女性’和 ‘男

性’分类的质疑中，不管它们被认为是本质的，

还是被建构的；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上的”［１］２２４。

另外，在易装行为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社会

对 “女扮男装 ”的宽容度明显高于 “男扮女装”。

一个装扮成女性的男性，更容易被他人嘲讽，正如

小说中穿裙子的小男孩丹尼斯。笔者认为，这表明

社会对于男性／男性气质的认可仍然高于女性／女性
气质。在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丹尼斯最后

与所有人都达成了和解，但原因并不是丹尼斯的易

装行为得到大家的理解，而是丹尼斯作为足球队中

坚力量踢赢了一场足球决赛。这体现的显然是丹尼

斯的 “小男子汉”气质。诚然，并不是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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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尼斯穿裙子的行为施以嘲讽，但很明显的，也

没有人觉得丹尼斯穿裙子是正常的行为，就连丹尼

斯自己也不认为他穿裙子是天经地义的。

当服饰作为性别差异的重要外在表征建构了稳

定的性别秩序之后，任何动摇或者挑战这一秩序的

行为都会被认为是挑衅的、反叛的。但是，倘若这

一性别秩序不被质疑和挑战，那么以服饰为代表的

文化力量只会使得这一秩序更加坚不可摧。正如华

梅的 《服饰社会学》中所指出的：“在性别差异这

一点上，服饰起着巨大的离心力作用，使男人更加

男性化，使女人更加女性化，促成两性各向异端发

展，造成其体态上的鲜明差异。”［４］６３

三、易装：颠覆性别秩序的狂欢

苏联批评家巴赫金在其代表作 《陀思妥耶夫

斯基》与 《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

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提出了著名的狂欢

化问题。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狂欢节的本质是对

已建立的秩序的暂时颠覆，在这期间，所有的社会

权力结构都被易位了，因而狂欢具有一种颠覆效

果。服饰是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而易装作为一种

颠覆性别刻板印象、挑战社会性别秩序的性别越界

行为，体现出了鲜明的狂欢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

主人公丹尼斯并不是 “ＬＧＢＴ”中的任何一种类
型。Ｌ即 ｌｅｓｂｉａｎ，指 （心理）女同性恋者；Ｇ即
ｇａｙ，指同性恋者；Ｂ即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指双性恋者；Ｔ
即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即跨性别者。小说中的丹尼斯既无
性取向问题也无性别认同问题。对于学校里最漂亮

的女孩子丽莎，丹尼斯在和她第一次见面时甚至想

通过把自己的名字换成更酷的 “布拉德”或者

“德克”来打动她，吸引她的注意；面对丽莎的时

候，他也会心跳加速。有一次，丹尼斯很想把自己

对丽莎的感觉说出来，可是他就是说不出来，因

为， “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人，当我们在他们身边

时，整颗心感觉像在天空中。即使你是个大人，有

时候还是很难把那种感觉说出来”［３］１２６。除此之外，

丹尼斯最喜欢的事情是踢足球和穿裙子，他对于踢

足球的热爱，和对于穿漂亮裙子的热爱不相上下。

丹尼斯穿裙子，也只是因为喜欢，因为 “好玩儿”

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丽莎对丹尼斯说：

“我认为所有的规则都很无聊，这个能穿，那个不

能穿。每个人都应该穿他们想穿的。”［３］４４易装的意

义，正在于此，即通过跨越性别界限的穿着来实现

性别的越界，打破既有的性别化的服饰规范和性别

秩序，穿自己想穿的，做自己想做的，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也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易装，并不是具有诙谐性和调侃性的戏仿行

为，而是一种 “恣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指出： “恣仿如同戏

仿一样，是对一种特殊的或独特的风格的模仿，戴

上风格化的面具，说着已经死亡的语言：但是它是

一种中性的模仿实践，没有戏仿所有的别有用心的

动机，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讥笑，没有隐隐觉得

仍然有某种规范的东西存在，跟它相比，模仿中的

这个是简直滑稽可笑。恣仿是白纸般的戏仿，是失

去了诙谐的戏仿。”［５］易装行为以严肃而不是戏谑

的态度，通过模糊两性在外观上的直观区别，来反

抗性别刻板印象，质疑和颠覆社会的性别秩序与着

装规则，并进一步打破性别之间的二元区隔，从而

让每个人都能穿任何自己想穿的衣服，更为自由地

做自己。正如在狂欢节中，每个人都可以无视规

则、无视秩序、无视权力，做最本真的自己。

综上，《穿裙子的小男子汉》通过书写男孩子

丹尼斯穿裙子的易装行为引发的轩然大波，体现了

服饰在性别建构方面的重要意义。服饰既是性别的

载体也是性别秩序的象征，而易装行为则是对这种

性别秩序的颠覆与反抗。易装是一场通过服饰来实

现性别越界的狂欢，在这场狂欢中每个人都被激励

无视性别的规则与束缚，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同时

也更加自由地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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